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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法官司法事務分配之代理次序應變方案 

109.04.07 

壹、本院法官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須隔離(確定病例、疑似病例或接觸

病例)或居家檢疫者，其承辦之案件依本方案所定次序代理。 

貳、刑事庭 

一、合議庭成員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其承辦之案件依下列次序代理 

： 

    審判長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所屬合議庭之資深法官代理。 

    一位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原事務分配所定代理次序之 

法官代理。 

        成員四人之庭，有二位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未經隔離 

    或居家檢疫之審判長、法官分別代理。但成員三人之庭由未經 

    隔離或居家檢疫之審判長或法官一併代理。 

    合議庭成員全部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次一次序合議庭分別 

或一併代理。但次一次序合議庭成員全部亦經隔離或居家檢疫 

者，該二合議庭分別由再次二次序之合議庭依序代理，依此類 

推。 

  前二款情形，同一股別一併代理股數，以三股為限。逾三股部分 

    ，由次一次序之合議庭分別或一併代理，依此類推。但本院逾三 

    分之二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代理股數，不受三股限制。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以抽籤方式決定被代理之股別。一併代 

    理之股別亦同。 

二、合議庭成員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人犯在押或其他亟需處理之 

刑事案件，依下列次序，由代理之審判長、法官接續審理： 

    獨任審理案件（含隔離或居家檢疫前已依法改行獨任審理程序 

      者），由承審法官所屬合議庭之審判長代理；審判長亦經隔離 

      或居家檢疫者，由合議庭未經隔離或居家檢疫之法官依資歷由 

      較資深之法官依序代理。但合議庭成員（含審判長）全部經隔 

      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次一庭之合議庭依前段規定依序代理。 

    審判長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資深法官代理，並充任審判長。 

      但不足組成合議庭者，由次一次序庭之審判長代理。審判長為受 

      命法官時亦同。 

  成員四人之庭，受命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合議庭其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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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法官抽籤擔任代理受命法官。成員三人之庭由原事務分配所 

      定代理次序之法官依序代理，並以抽籤方式決定代理受命法官。 

  陪席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成員四人之庭由同庭之非受命 

法官代理，成員三人之庭由原事務分配所定代理次序法官依序 

代理。 

  合議庭有二名以上法官(含審判長)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除第 

  二款所定情形外，依原事務分配所定代理次序依序代理補足合 

  議庭人數。 

    合議庭成員（含審判長）全部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次一次序 

      合議庭審判長、法官代理，除第二款所定情形外，以抽籤方式決 

      定代理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但次一次序合議庭亦經隔離或居家 

      檢疫者，由再次一次序之合議庭代理，依此類推。 

三、刑事庭日間輪值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值日表次一日之法 

官代理輪值，並於次輪值補輪值一次，代理之法官停輪值一次。 

四、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之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該法官 

所屬合議庭之審判長代理接續辦理；審判長亦經隔離或居家檢疫 

者，由未經隔離或居家檢疫之法官依資歷由較資深者依序代理。 

    前項合議庭成員全部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曾經承辦同一案件 

    其他強制處分之合議庭成員依前項規定依序代理。 

    曾承辦偵查中同一案件之強制處分之法官及所屬合議庭成員均全 

    部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庭次在前之合議庭成員依第一項之規 

    定依序代理。 

叄、民事庭、行政訴訟庭 

一、民事庭庭長、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民事庭法官配置、 

    事務分配、代理次序表所定代理順序依序代理。 

二、行政訴訟庭庭長、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上開代理次序 

    所定辦理行政訴訟股依序代理。 

肆、少年暨家事庭 

    一、本庭（含合議庭）成員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其承辦之案件依下列 

        次序代理： 

        一位法官（含庭長或審判長，以下同）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 

          原事務分配所定代理次序之法官（含庭長或審判長，以下同）代 

          理。 

        有二位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未經隔離或居家檢疫之法 

          官依代理及備位代理次序分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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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位以上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未經隔離或居家檢疫 

          之法官依代理及備位代理次序分別或一併代理；如代理及備位 

          代理人均有需隔離或居家檢疫而無法代理之情形，由未經隔離 

          或居家檢疫之法官一併代理，並以抽籤方式決定代理之股別。 

        前款情形，同一股別一併代理股數，以二股為限。但若逾三分之 

          二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代理股數，不受二股限制。 

    二、本庭成員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少年收容或其他緊急事件，依 

        上開輪序，由代理之法官接續審理。 

    三、本庭日間輪值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由值週表次一週之法官 

        代理輪值，並於次輪值補輪值一週，代理之法官停輪值一週。每月 

        輪值赴玉里行精神鑑定及保護令審理之法官經隔離或居家檢疫者 

，由次月之法官代理輪值，並於次輪值予以補輪值，代理之法官停 

輪值一次。 

伍、夜間、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值日法官代理次序補充規定 

    本院輪值夜間、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之法官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須隔

離(確定病例、疑似病例或接觸病例)或居家檢疫者，由各該輪次所訂之

次一次序之法官依序代理輪值，並於次輪值補輪值一次，代理之法官停

輪值一次。但隔離或居家檢疫之法官已自行徵詢而由其他法官代理者，

不在此限。 

陸、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由各庭庭長視實施情形，本於公平原則，並徵

詢法官意見後，適時調整之。 

柒、本方案自院長核定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